
保定市莲池区民政局

2025年度内部联合抽查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部署要求，深入推进部门内部联合抽查和企业信用风险差异化抽查相结合，根据莲池区民政局2025年内部联合抽查计划，我局决定组织开展2025年内部联合随机抽查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时间安排

2025年9月29日至10月31日
二、抽查对象及比例

2024年12月31日前登记设立、已成立状态的社会组织；2025年2月29日前备案登记的公墓机构,抽取比例3%以上。
三、抽查内容

依照《保定市莲池区民政局随机抽查其他行政执法事项清单（2025年版）》中“事项名称”：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督检查；对行政区域内的公墓进行监督检查。

四、抽查组织实施

（一）任务分工

1.局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沟通、协调、组织相关科室抽查工作，相关科室要统一安排、统一部署，抓好落实。
2.随机抽取的执法人员，无法独立完成专业抽查事项的，由执法检查人员所在单位选派专业人员协助完成抽查工作。
（二）抽查方式及流程

1.按照2025年印发的《保定市莲池区民政局随机抽查其他行政执法事项清单（2025年版）》中的抽查事项，对每一个检查对象所涉及本次抽查的所有检查事项，实施全覆盖检查，确保按时完成检查任务。

2.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示”的原则，在检查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录入检查结果并完成后续处理。每组检查人员登录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各自账户一人录入、一人复核，将抽查检查结果录入“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河北)完成全部抽查结果公示工作。
3.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线索，及时依法处理或移交有关部门处理，并将后续处理结果录入“监管平台”中“后续处理”模块， 确保后续监管到位，形成监管闭环。未按时录入后续处理结果的， 将计入年终考核结果。

(三)抽查结果处理

1.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规章，被抽查市场主体存在属于依法应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规定的违法情形的如因经营场地或住所无法联系(营业执照登记住所与实际经营场所不符)、弄虚作假、隐瞒真实情况等问题，负责抽查工作的人员将抽查中留存影像和实地核 查资料的复印件提交给区企监股，由企股股统一依法将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在抽查检查中发现企业存在违法行为的，应给予行政处罚；发现企业存在其他违法行为线索的要及时移交相关部门。

2.按照“谁检查、谁建立、谁保存”的原则管理抽查档案，抽查档案以股所为单位按抽查批次统一建档保存，以备检查和工作需要之用。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高度重视本次内部联合抽查，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精心谋划部署，明确责任分工，加强统筹协调，定期跟踪督导，有序推进落实，确保此次抽查按时限、高质量完成。相关业务部门要积极主动配合，在抽查中遇到问题及时与区局对口股室沟通。

（二）抓好宣传培训。组织专门的业务培训，提高执法检查人员检查和发现问题的能力，重点突出培训检查工作流程，确保检查程序的标准化，统一规范检查资料保存、装订，确保存档有序、查询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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